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實施計劃 

壹、 依據：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小學科展實施要點。 

二、 本校 112學年度教務處處室工作計劃。 

貳、 目的： 

一、 激發學生科學研究之興趣。 

二、 提高學生對科學之思考力及創造力。 

三、 培養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念及態度。 

參、 組織： 

一、 成立「科學教育委員會」：由校長、處室主任、教學組長、自然領域任

課教師組成。 

二、 組織： 

職  稱 姓  名 職           掌 備   註 

主任委員 林其賢 
督導科學展覽計畫之執

行 
校長 

委 員 曹致鏹 
規劃科學展覽計畫及實

施方式 
教務主任 

委 員 蕭儀禎 
協助推動評鑑科學展覽

作品 
學務主任 

委 員 吳敏華 
協助推動評鑑科學展覽

作品 
總務主任 

委 員 陳亭妤 
協助推動評鑑科學展覽

作品 
輔導主任 

委 員 林軒翎 
辦理科學展覽計畫之相

關事宜 
教學組長 

委 員 
徐苡庭、陳昱至、

姜偉譽 

指導學生製作科展作品 

 

 

四年級自然科教師 

委 員 
張家鳳 

陳茉馨 
五年級自然科教師 

委 員 陳茉馨 六年級自然科教師 

 

肆、 展覽組別及件數： 

一、 初審：本校四、五、六年級學生每人皆可參與科學展覽(個人或小組皆

可)。 

二、 複審： 

(一) 每班至多 2組為原則，每組至多六人，由自然科教師填交年級報

名表。 

(如附件一) 



(二) 若有班級作品初選件數不足，其作品件數可移轉至其他班級，由 

     該年級所有指導老師共同檢視調整，承辦處室保留調整原因紀錄 

     供參，必要時改以增額方式由複審評審檢核。(如附件二) 

(三) 經規格審查，說明書格式錯誤及未附觀察筆記，均不得參加複審。 

伍、 展覽科別： 

一、 數學科。 

二、 物理科。 

三、 化學科。 

四、 生物科。 

五、 地球科學科。 

六、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一)機電與資訊。 

七、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環保與民生。 
陸、展覽內容： 

一、 配合課本及習作內容，並加以深入廣泛研究之觀察記錄或實驗記錄。 

二、 針對日常生活所發生的問題作科學性的探討及記錄。 

三、 經整理後呈現出有系統、有分析、有組織型態之科學資料。 

四、 以「提問」、「操作演練」、「呈現結果」的活動化過程進行的研究

紀錄。 

五、 融合各學科之專題研究報告。 

 

柒、展覽舉辦原則： 

一、 科學性：強調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及科學態度。 

二、 教育性：著重學生科學興趣的培養。 

三、 普遍性：鼓勵學生志願參與。 

四、 鄉土性：輔導學生研究作品之主題應配合教材，由學校及住家附近之

環境中取材。 

五、 真實性：輔導學生親自動腦、動手，絕不假手他人代做、抄襲、仿作

或作假。 

六、 安全性：培養學生善待生物及維護自然生態之觀念。 

 

捌、展覽會辦理日期： 

一、 初選時間：112年 11月 27日（一）至 112年 12月 1日（五）止。 

二、 初審時間：112年 12月 4日（一）至 112年 12月 8日（五）止，並於 

              112年 12月 11日（一）公告初審結果。                                                                                                                                                                                                                                                                                                                                                                                                                                                                                                                                                                                                                                                                                                                                                                                                                                                                                                                                                                                       

三、 複審時間：  

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時間 12月 14日(四) 

中午 12：30 

12月 15日(五) 

中午 12：30 

12月 19日(二) 

中午 12：30 

地點 校史室 



 

玖、作品規格： 

一、 初選時，由各組繳交書面 A4紙本給指導老師即可。初審時，以組為單

位，繳交電子檔於『W：教務處\教學組\112科展』資料夾中。請學生

依作品說明書內容依序撰寫。 

二、 初審：提作品說明書，由教學組長進行審查。 

(一) 作品說明書之封面僅寫科別、組別，以及作品名稱（如附件三）。 

(二) 作品說明書內容包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設備器材研

究過程或方法研究結果討論結論參考資料及其他，依序撰

寫。(如附件四) 

(三) 文字、圖表、照片等，一律以 A4大小紙張由左至右橫寫或排列，

打字並裝訂成冊。 

(四) 作品說明書主要內容及圖表不得超過七千字。 

(五) 內容使用數字（標題）次序為壹、一、（一）、1、（1）。 

(六) 原始紀錄資料或設計表件、觀察筆記及參考資料影印本，應以附

件方式附送。 

(七) 參考資料請依 APA格式第七版（APA，2020）書寫。 

 

三、 複審： 

(一)分為說明書審閱及學生現場說明、備詢兩階段。 

1. 說明書審閱： 

評審於學生複審報告日期前 2日完成說明書審閱，電子檔放在 W

槽/教務處/教學組/112科展，若有外聘評審將由承辦人轉交說明

書資料予評審。 

2. 學生現場說明： 

學生依承辦單位通知之時間至指定地點報告內容(每組以三分鐘

為限)及回答評審的提問。 

(二)複審注意事項 

1. 作品應精選文字及圖表，內容應濃縮，力求簡明美觀，以提高 

  視聽效果。 

2. 危險物品不得參展，如爆裂物、高壓用電。 

3. 放置在桌面上的實物，以深六十公分，寬七十公分、高五十公 

  分為限，重量不得超過 20公斤。 

4. 在評審期間每件作品之作者，均應在場說明、解釋、操作，並 

  回答評審委員所提之問題。 

5. 作者於評審會場說明時，對作品製作之參與率、指導人員指導 

  範圍及協助製作情形、參考資料來源與改進及實驗原始記錄 

  等，均應詳實補充說明，提供評審委員參考。 

6. 如需使用電源請事先洽總務處處理。 

          



壹拾、 評選： 

一、 評審委員：由處室主任、自然科科任老師、或其他相關專長教師擔任。 

二、 評審標準： 

          (一)實用價值與創意(40%)，包括： 

經由實驗分析比較，整合發展出新觀念、產生新創意；實驗結果 

具有可重複性及後續發展潛力，或具有推廣、應用價值；富生活 

化與鄉土性。 

(二)參展作品之符合性(20%)，包括： 

              參展作品說明內容與作品說明書上之內容一致；作品說明內容符 

              合本次科展規定之格式，條列分明且排版整齊；研究主題、動機、 

              目的與作者切身環境符合，以及與作者學習階段教材之相關性。 

          (三)科學方法之適切性（20%），包括： 

              作品完整，符合科學精神、態度、思考邏輯及程序；理論依據、 

              研究過程、研究結果嚴謹確實；實驗記錄詳實與實驗主題、結論 

              相呼應，且佐證資料充足；參考資料完整、確實，且清楚註明來 

              源、出處。 

          (四)表達能力及操作技能(20%)，包括： 

              現場解說及回答評審問題正確、切題及理解透徹；操作作品的實 

              體、器材、標本等技巧靈活、精熟，且能明確地解釋研究結果與 

              目的。 

壹拾壹、 獎勵：  

一、 分年級，由評審委員評選出特優、優選及佳作作品若干件，視參賽作

品品質決定各獎項是否從缺。 

二、 經評審委員會討論後，決選出代表本校參加市級競賽之參賽作品。 

壹拾貳、 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及家長會贊助經費支應。 

壹拾參、 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報名表         年級 

班 別 類別 作品名稱 研究小組組員姓名 指導老師 備註 

 

 

 

     

 

 

 

     

 

 

 

     

 

 

 

     

 

 

 

     

 

 

 

     

 

 

 

     

 

 

 

     

 

 

 

     

 

 

 

     

 

 

 

     

 

 



附件二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初選件數調整原因紀錄表 

調整原因 

 

調整後班級參賽件數 

(請列出該年級各班級件數) 

年級      年級 

班級     

件數     

任教該年級自然老師簽章 

 

 

教學組長                    教學主任                  校長 

 

 

 



附件三 

臺北市河堤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封面 

科  別： 

 

組  別： 

 

作品名稱： 

 

作者： 

 
 

 

 

指導老師： 

 

 

 

 



附件四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作品說明書 

作品名稱  科別  班 別  

作  者  指導者  

 

壹、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參、研究設備器材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伍、實驗結果  

 

 

 

 

 

 

 

 

 

 

 

 

 

 

 

 

 

 

 

陸、討  論  

 

 

 

 

 

柒、結  論  

 

 

 

 

捌、參考資料  

 

 

 

玖、附件(觀察紀錄) 
  

 

 


